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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随着中国的崛起以及其他新兴经济体的迅猛发展,世界秩序

正在发生一场变革。在国际贸易领域,世界主要贸易国的贸易实力对比,即

国际贸易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同时2008年金融危机后国际贸易增长显露

疲态。学界和媒体出现了“国际贸易保护主义上升”“国际贸易秩序逐渐失

序”以及“国际贸易新秩序出现”等判断。针对此现象,本文试对1996年到

2016年的国际贸易秩序进行系统的测量和分析,以求更为科学地评判国际

贸易秩序的变化。与许多人的直观判断不同,本文的测量结果显示,2008年

金融危机前后,国际贸易秩序总体并未发生根本性变化,截至2016年国际贸

易秩序的稳定性保持在较高水平。本文的结论证明,国际贸易格局的变化

并不必然伴随着国际贸易秩序的变化。2016年后美国贸易政策同时对国际

贸易开放度和国际贸易规则形成冲击,很大程度上威胁了当前的国际贸易

秩序稳定性。但当前分散的国际贸易规则制定权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美国

改变现有国际贸易规则的能力,因此国际贸易秩序的类型在短时间内还无

法被改变。中国、欧盟以及其他世界主要经济体是维护当前国际贸易秩序

的重要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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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贸易理论认为,正在崛起的国家倾向于开放的自由贸易政策,而受

到威胁并相对衰落的主导国更容易诉诸贸易保护政策以求减缓其衰落。①

基于崛起国与主导国在贸易领域的影响力,世界权力的变迁特别是世界权

力的转移势必造成国际贸易秩序的变迁。② 冷战结束以来,国际贸易格局发

生很大变化。与新兴国家市场的繁荣兴盛形成对比的是,传统贸易大国全

球贸易占比不断萎缩。与此同时,区域优惠贸易协定(PTA)的爆发性增长

和2013年以来全球贸易的相对疲软引发人们新的忧虑,舆论普遍认为以世

界贸易组织(WTO)为代表的国际多边贸易框架正在受到冲击。国际贸易格

局变化与国际贸易秩序变迁间的关系再次成为一个重要话题。加之特朗普

上任后,美国所采取的一系列政策措施,包括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TPP),释放出贸易保护主义与单边主义的信号,这进一步增加了人们对国

际贸易秩序稳定性的焦虑。国际贸易秩序是否一定随着国际贸易格局的变

化而变化?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本文首先对国际贸易秩序的定义进行讨论。

然后,在明确国际贸易秩序的要素及其衡量标准的基础上,本文对1996年至

2016年的国际贸易秩序进行衡量,以期客观展现各要素的变化,并以此判断

国际贸易秩序的实际变化。

一、 国际贸易秩序的定义

学界对于国际秩序有许多描述和划分,但通常都承认国际秩序代表一

种稳定且可预见的国际关系状态。阎学通将国际秩序定义为“国际体系中

的国家依据国际规范采取非暴力方式处理冲突的状态”。③ 这个定义明确了

三个重点。首先,国际秩序的存在是没有军事暴力的状态。阎学通认为是

①

②

③

HarryG.Johnson,“AnEconomicTheoryofProtectionism,TariffBargainingandthe
FormationofCustomsUnions,”JournalofPoliticalEconomy,Vol.73,1965,pp.256-283.

StephenD.Krasner,“StatePowerandtheStructureofInternationalTrade,”

WorldPolitics,Vol.28,No.3,1976,pp.317-318.类似的观点见 G.JohnIkenberry,
“PowerandLiberalOrder:America’sPostwarWorldOrderinTransition,”International
RelationsoftheAsia-Pacific,Vol.5,No.2,January1,2005,pp.133-152.

阎学通:《无序体系中的国际秩序》,《国际政治科学》2016年第1期,第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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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使用暴力是判断秩序有无的基本标准。在安全领域,战争被认为是无政

府国际体系中的自然状态;而和平则是各个国家努力维护的秩序。因此,当

一个地区连年战乱,人们认为这个地区是缺乏秩序的;而一个能保持和平和

稳定的地区通常被认为存在某种地区秩序。其次,这个定义以是否遵守规

范作为秩序形成的必要条件。如一战后,国际联盟没有能够使各国遵守其

规则,因而未能成功建立国际秩序,甚至还很快爆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最

后,国际秩序被定义为“状态”以强调国际秩序的内涵,并与国际格局相区

别。① 周方银同时提出,国际秩序是国家在重复博弈中形成的一种稳定的均

衡状态,必须建立在合作和可预测的基础上。②

与国际安全秩序类似,国际贸易秩序同样也被认为是一种状态。目前

我国学界对国际贸易秩序的定义有一定的共识,认为它是一种国际贸易过

程中相对稳定的状态,具有社会客观性、规律性、可预见性等特点;同时,国

际贸易秩序也是在国际贸易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一种制度③或制度安排。④

但是这个定义有三个缺陷。其一,它将国际贸易秩序等同于制度或制度安

排。制度与制度安排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前者是一系列基于主导价值观的

行为规则⑤,而后者则是包括了规则制定权在内的权力分配。⑥ 为了维护国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阎学通:《无序体系中的国际秩序》,《国际政治科学》2016年第1期,第13页。
周方银:《国际秩序变化原理与奋发有为策略》,《国际政治科学》2016年第1期,

第34—35页。
唐海燕将国际贸易秩序定义为“国际贸易发展过程中所呈现出的一种有规律、

可预见、和谐稳定的状态以及维持这种稳定状态的国际制度”。唐海燕:《论国际贸易秩

序变迁》,《求索》2006年第3期,第1页;凌华、唐海燕:《国际贸易秩序及其变迁:基于制

度经济学的分析》,《商业研究》2006年第10期,第48页。
姜文学认为国际贸易秩序是指“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在贸易往来中形成的制度

安排,它是一种内在的相对稳定的状态,具有社会客观性、系统性、他律性、习惯延续性等

特征”。姜文学:《TPP在美国重塑国际贸易秩序中的双重功能》,《财经问题研究》2012
年第12期,第81页。

广义上来说,制度被定义为基于政体或者政治经济的组织架构的所有成文或非

成文的 规 则、程 序、规 范 和 惯 例。相 关 讨 论 参 见 PeterHallandRosemaryTaylor,
“PoliticalScienceandtheThreeNewInstitutionalisms,”PoliticalStudies,Vol.44,

No.4,1996,pp.936-957。
阎学通:《无序体系中的国际秩序》,《国际政治科学》2016年第1期,第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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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贸易的稳定性和可预见性,各贸易国需要遵守既定的行为准则和规范。

与此同时,基于国际贸易权力的国际贸易制度安排也是形成国际贸易秩序

过程中不可缺少的要素。它代表了贸易国之间为最大化国家利益而进行博

弈的结果。① 但不论是制度还是制度安排都不是一种状态,而是形成状态的

要素,因此不能与秩序等同。其二,当前的定义无法被用于判断国际贸易秩

序的有无。殖民主义时期,殖民国家对其殖民地的掠夺式贸易都是长期、有

规律、可预测的,且有相应的国家间协定和法律支持,这个时期是否存在某

种国际贸易秩序? 19世纪末至二战结束西方国家间长期的贸易保护同样具

有稳定的特征,是否也是一种国际贸易秩序? 如果答案都是肯定的,那意味

着国际贸易发展过程中不存在无秩序的时期。然而没有混沌状态进行对

比,我们就无从谈论秩序。其三,当前的定义无法被有效用于区别不同类型

的国际贸易秩序。当旧秩序变迁为新秩序,秩序的形式与内涵必然发生变

化。辨别新旧秩序之间的差别,要求国际贸易秩序的定义明确决定其类型

的要素。

基于已有的定义且考虑到其缺陷,本文将国际贸易秩序定义为贸易国

自愿依据国际贸易规范与既定程序相互进行贸易的相对稳定状态,具有开

放性、合作性、可预见性等特点。这个定义强调了两个重点。第一,贸易国

自愿的贸易开放是国际贸易秩序存在的前提,可以被用于区分国际贸易秩

序的有无。国际安全秩序以是否使用暴力作为秩序存在有无的判断。在国

际贸易秩序中虽然不存在直接的军事暴力,但暴力却可能强迫他国进行非

自愿的贸易。殖民主义时期,殖民主义国家与其殖民地之间的贸易,更多是

基于强迫而非自愿的合作。1840年英国用暴力敲开清王朝的国门,签订《南

京条约》,开放了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个通商口岸。在《南京条约》

的影响力下,中英之间的贸易是暴力而非自愿开放的结果,不应当被认为是

某种国际贸易秩序的一部分。

在自愿的前提下,国际贸易国之间是否开放贸易是判断国际贸易秩序

存在与否的主要依据。在他国采取重商主义贸易保护政策的情况下,单边

① StephenD.Krasner,“StatePowerandtheStructureofInternationalTrade,”

WorldPolitics,Vol.28,No.3,1976,pp.317-3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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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开进口贸易保护的限制将有损于本国的国家利益。只有当贸易国之间达

成相互开放贸易的协议时,国际贸易秩序才能产生。换言之,国家之间的贸

易开放必须建立在两国或多国合作的基础上,因此大国间的贸易开放度可

以作为判断国际贸易秩序是否存在的标准。殖民国家与其殖民地之间的贸

易是高度排外的,被殖民国家不允许与其他殖民国家进行交易,而各殖民国

家之间贸易受严格的法律限制,当时大国间主要的贸易形式是非法走私,处

于混乱的状态。① 因此,在英国主导推行自由贸易之前的殖民时期并不存在

任何形式的国际贸易秩序。同理,19世纪末至二战结束西方国家之间盛行

的贸易关税战也不能被认为构成一个时期的国际贸易秩序。欧布瑞恩

(PatrickK.O’Brien)与皮格曼(GeoffreyAllenPigman)指出,1870年以后欧

洲各国竞相提高关税的重要原因是英国与法、德、奥、意等主要大国的自由

贸易协定到期且一直无法继续达成协议②。各国之间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

一直持续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其间,国际贸易的开放度非常低,③大国

之间不存在合法的、成规模的国际贸易,因此也难以形成某种国际贸易秩序

(见图1“传统贸易保护主义”)。二战结束后,由美国主导的一系列关税谈判

  
贸易开放 贸易不开放

国家不干预 放任式自由贸易秩序 —

国家干预 嵌入式自由贸易秩序 传统贸易保护主义④

图1 国际贸易的状态类型

①

②

③

④

PatrickK.O’BrienandGeoffreyAllenPigman,“FreeTrade,BritishHegemony
and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ic Order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Review of
InternationalStudies,Vol.18,No.2,1992,pp.89-113.

PatrickK.O’BrienandGeoffreyAllenPigman,“FreeTrade,BritishHegemony
and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ic Order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Review of
InternationalStudies,Vol.18,No.2,1992,pp.89-113.

StephenD.Krasner,“StatePowerandtheStructureofInternationalTrade,”

WorldPolitics,Vol.28,No.3,1976,pp.337-338.
传统贸易保护主义与新贸易保护主义的主要区别在于,传统贸易保护主义是以破

坏贸易规则为基础对本国产业进行政策保护,因此不形成一种秩序;而新贸易保护主义是

依照现有的国际规范和程序对国内产业进行保护,是嵌入式自由贸易秩序的一部分。参见

JohnGerardRuggie,“InternationalRegimes,Transactions,andChange:EmbeddedLiberalism
inthePostwarEconomicOrder,”InternationalOrganization,Vol.36,No.2,1982,p.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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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地促进了各贸易国之间的合作,贸易开放度提高,形成了长期稳定的国

际贸易秩序。

第二,某种价值观主导下的规范与既定的程序是形成稳定国际贸易秩

序的必要条件,也是判断国际贸易秩序类型的主要依据。有学者用国际贸

易秩序所处的国际体系来区分国际贸易秩序的类型。① 但是,这种分类方式

否认同一国际体系下出现不同类型贸易秩序的可能性,同时也暗示国际格

局变化势必伴随着国际贸易秩序的变化,而本文认为两者没有绝对的相关

性。约翰·鲁杰(JohnRuggie)提出利用国际贸易秩序的内容、也就是贸易

规范与既定程序所追求的主导价值观(或鲁杰原话所说的“社会性目的”

socialpurpose)对国际贸易秩序进行分类。② 根据这个标准,世界近现代历

史上曾经出现过两个类型的国际经济秩序。第一类出现在19世纪中叶至

19世纪末,是由英国主导的放任式自由经济秩序(laissez-faireliberalist

economicorder)。依据自由贸易的主导价值观,贸易国之间签订贸易协定,

降低贸易关税并互相开放市场;国际贸易完全基于市场经济规律,国家不对

贸易活动进行干预。第二类是二战结束后由美国主导的嵌入式自由经济秩

序(embeddedliberalisteconomicorder)。与放任式自由经济秩序相同,嵌

入式自由经济秩序的贸易规则要求贸易国降低各自的关税,对外开放市场,

尊重市场经济规律;两者不同的是,国家对于贸易活动的干预也是嵌入式自

由经济秩序的一部分。在嵌入式自由经济秩序中,国家可以在某些条件下

采取临时的贸易保护措施,以避免国际自由贸易对本国国内产业造成严重

损害。

二、 背景与文献回顾

冷战结束之后的27年间,特别是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之后,国际贸易

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针对这些变化,学者们形成了针锋相对的两个阵营,

①

②

唐海燕:《论国际贸易秩序变迁》,《求索》2006年第3期,第1—2页。

John Gerard Ruggie,“InternationalRegimes,Transactions,and Change:

EmbeddedLiberalisminthePostwarEconomicOrder,”InternationalOrganization,

Vol.36,No.2,1982,pp.379-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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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国际贸易秩序做出了完全相反的判断。一派学者指出,由于新兴经济体

在国际贸易中地位得到提升而美国霸权相对衰落,国际贸易秩序已经发生

改变。而另一派分学者则认为,虽然国际贸易格局发生改变,但国际贸易制

度尚未受到冲击,因此国际贸易秩序没有发生改变。

(一)冷战结束以来的贸易格局变化

自冷战结束以来,国际贸易格局的变化呈现两个特点。首先,新兴经济

体在国际贸易中的占比不断提高,而与之相对应的是发达国家在国际贸易

中占比的不断萎缩。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2009年的报告就指出,

新兴经济体中的中国和印度等国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已经完全不亚于

OECD组织中的高收入国家。① 2016年世贸组织的贸易数据显示,中国的

货物与服务贸易出口总额约2.3万亿美元,是世界第一大出口国;而美国的

出口总额约为2.19万亿美元,排第二。②

其次,区域优惠贸易协定的数量出现爆发性增长。自二战结束以来,各

成员区域贸易谈判同关税与贸易总协定(GATT)谈判平行进行,其数量缓慢

增加。1990年,全球一共约有70个区域优惠贸易协定。1990年后,区域优

惠贸易协定的数量明显增加;至2010年,其数量增加至约300个③。截至

2016年,全球有445个活跃以及659个不活跃的区域优惠贸易协定,所有世

贸组织成员都至少是一个区域优惠贸易协定的签约成员。④

新兴经济体国际贸易地位的提高与区域优惠贸易协定数量的增加改变

了国际贸易领域规则制定权的分配。在东京回合(始于1973年)之前,美国

①

②

③

④

“GlobalisationandEmergingEconomies,”OECD,March2009,http://www.
oecd.org/regional/searf2009/42576801.pdf,访问时间:2017年10月22日。

贸易数据来源:世界贸易组织数据库,http://stat.wto.org/StatisticalProgram/

WSDBViewData.aspx? Language=E,访问时间:2017年8月18日。
“WorldTradeReport2011:The WTOandPreferentialTradeAgreements,

fromCo-existencetoCoherence,”WorldTradeOrganization,https://www.wto.org/

english/res_e/booksp_e/anrep_e/world_trade_report11_e.pdfP7.
“RegionalTradeAgreementsandthe MultilateralTradingSystem,”World

TradeOrganization,https://www.wto.org/english/res_e/publications_e/rtamultilateral16_e.
htm,访问时间:2017年8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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牢牢把握着国际贸易规则的制定权,因而能够随意改变国际贸易规则。

1970年后,欧共体的实力上升,美国开始相对衰落,国际贸易规则的制定通

常需要这两大势力协商完成。这时就出现了GATT贸易谈判中的“绿屋”机

制。所有重要的议题都由美国和欧共体在绿屋中首先达成协议,然后带到

GATT全体成员国会议中投票通过。这个过程中,其他成员国只有支持和

不支持提案两种选择,无法对具体条款提出修改意见。所以,即便GATT规

定提案必须得到所有成员国一致同意才能通过,国际贸易规则的制定权实

质上集中在美国和欧共体的手中。

2000年以后,世贸组织的贸易规则制定权越来越分散。1999年世贸组

织西雅图会议遭到大规模的游行抗议,世贸组织意识到它必须增加贸易规

则制定的开放性和透明度以增强自身的合法性。因此,多哈回合的绿屋会

议成员开始增加。贸易大国如加拿大、澳大利亚、日本、印度、巴西、中国等

先后加入绿屋会议,被称为四位体(Quad)、新四位体(NewQuad)、六国集

团、七国集团等。在讨论具体议题时,世贸组织秘书处也会邀请相关的利害

国加入绿屋磋商。世贸组织成员还组成了各种谈判小组,如东盟谈判小组

(ASEANGroup)、亚太经合组织谈判小组(APECGroup)、奥斯陆谈判小组

(OsloGroup)和最不发达国家谈判小组(LDCs)。谈判小组的代表也会受邀

加入绿屋。① 绿屋会议成员的增加意味着世贸框架下贸易规则制定权的变

化,即变得更加分散。

与此同时,区域优惠贸易协定的爆发性增长进一步分散了国际贸易规

则的制定权。区域优惠贸易协定的存在是世贸组织最惠国原则的特例。区

域优惠贸易协定允许其签约国之间存在更低的进口关税税率,而世贸组织

成员不能依据最惠国原则自动享有同样的税率。这个特例的存在有其历史

原因。1947年GATT签署时,一些国家之间已经存在区域优惠贸易协定

(比如英国与其附属领地之间)。② 为了推动多边贸易协定的签署,GATT中

①

②

KentJones,“GreenRoomPoliticsandtheWTO’sCrisisofRepresentation,”

ProgressinDevelopmentStudies,Vol.9,No.4,2009,pp.349-357.
“AnnexA:ListofTerritoriesReferredtoinParagraph2(a)ofArticleI,”

TheGeneralAgreementonTariffsandTrade(GATT),1947,https://www.wto.org/

english/docs_e/legal_e/gatt47_03_e.htm#adarticleXXIVretrievedon2017/1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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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加了一个关于区域优惠贸易协定的条款,成就了最惠国待遇原则之外的

这个特例。1979年和1994年GATT的修订与世贸协定都继续承认区域优

惠贸易协定的合法性,且将区域优惠贸易协定的范围从货物贸易扩大到服

务贸易、投资等领域。① 与多边贸易谈判比较,实力较弱的贸易国在双边优

惠贸易谈判中可以拥有相对多的话语权。许多贸易规模较小的国家如新加

坡、智利等正在通过积极参与自贸区的建立来获得贸易规则制定权。

(二)霸权稳定论的推论

国际贸易格局的变化引发了学界对国际贸易现状的大量讨论。张亚斌

和范子杰指出,近年来,新兴经济体(特别是中国)迅速崛起,美国等传统贸

易强国贸易地位下降,在国际贸易多极化、区域化的过程中,发展中国家开

始获得更多的贸易规则特别是区域贸易规则的制定权。这使得以世贸组织

为基本框架的多边贸易规则被弱化,也促使美国等传统贸易强国转向单边

主义贸易,进一步破坏多边贸易规则,因而对当前的秩序造成严重挑战,甚

至改变了国际贸易秩序②。

这一论述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国际贸易霸权稳定论推导而来的。霸权

稳定论假定保证自由贸易原则不被破坏的强制行为(而非自由贸易本身)是

一个公共产品。③ 金德尔博格(Kindleberger)在《1929—1939世界经济萧

条》一书中指出,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国际贸易的混乱状态正是因为没有一个

霸权国提供这个公共产品。他同时指出世界经济需要一个且只需要一个强

有力的霸权国来维护其稳定性,因为两个或者更多国家作为稳定者会增加

①

②

③

相关协议条款包括GATTArtXXIV,AdArtXXIVanditsupdates,including
the1994 “Understanding,”“EnablingClauseforDevelopingCountries,”andGATS
ArticleV;“The2006GeneralCouncilDecisionontheTransparency Mechanismfor
RegionalTradeAgreements”。

张亚斌、范子杰:《国际贸格局分化与国际贸易秩序演变》,《世界经济与政治》

2015年第3期,第30页。

DavidA.Lake,“Leadership,Hegemony,andtheInternationalEconomy:

NakedEmperororTatteredMonarchwithPotential?”InternationalStudiesQuarterly,

Vol.37,No.4,1993,pp.459-4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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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判的难度和成本,进而阻挠国际合作的进程。① 其他霸权稳定论者则指出,
“特权小团体”也可以与霸权国一起扮演领导者角色来稳定世界经济,但前提

是这个小团体承认和继承霸权秩序下的贸易原则。② 基于这个理论,霸权国的

衰落会在很大程度上威胁国际贸易秩序的稳定。伊肯伯里(G.JohnIkenberry)

指出二战结束以来的(西方)国际秩序是建立在美国“自由霸权”(liberal
hegemonic)契约之上的。美国提供了国际秩序所需的公共产品,包括保障了自

由开放的国际贸易,而国际格局的变化使得美国需要克服更多困难(包括来

自美国国内的压力以及来自其他国家的议价)以提供同样的公共产品。③ 因

此,国际秩序包括国际自由贸易秩序的稳定性正面临日益增加的风险。

国际贸易观察家为这个推论进一步提供了支持的证据。西蒙·伊文奈

特(SimonEvenett)根据全球贸易预警组织(GlobalTradeAlert)的数据分

析认为,作为贸易大国的20国集团(G20)成员国在国际贸易中诉诸贸易保

护政策的倾向远远大于预期。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爆发,各国临时采取的

贸易保护措施激增;直至2010年全球经济回暖,新的保护性措施数量才有所

下降,贸易保护主义的趋势得到遏制。然而仅仅3年以后,贸易保护措施的

数量再次在全球范围内大幅增加,甚至超过2009年的水平。2013年G20圣

彼得堡峰会后的一年内,全球贸易预警组织追踪到由G20国家发起的457
起贸易保护措施。中国是这些贸易保护措施最大的受害国,几乎每29小时

就有一项贸易保护措施是针对中国的商业利益。④

国际贸易从2013年开始呈现的疲软状态一直持续到2016年末。特朗

普成功当选美国总统,并公开发表具有浓厚贸易保护主义色彩的言论。这

使得国际社会对贸易保护主义的担忧达到一个顶点。全球贸易预警组织

①

②

③

④

C.P.Kindleberger,TheWorldinDepression1929—1939 (BerkeleyandLos
Angeles: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1973),pp.299-300.

David A.Lake,“Leadership,Hegemony,andtheInternationalEconomy:

NakedEmperororTatteredMonarchwithPotential?”InternationalStudiesQuarterly,

Vol.37,No.4,1993,p.465.
G.John.Ikenberry,“PowerandLiberalOrder:America’sPostwarWorldOrder

inTransition,”InternationalRelationsoftheAsia-Pacific,Vol.5,No.2,January1,

2005,pp.133-152.
SimonJ.Evenett,TheGlobalTradeDisorder:The16thGTAReport(London:

CEPRPress,2014),pp.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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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的报告指出,美国的保护性政策伤害到其G20贸易伙伴的频率较前

一年同期高出26%。而仅仅2017一年,美国发起的保护性措施就超过了奥

巴马第二任期的总数。与此同时,美国为其贸易伙伴提供的商业机会较前

一年同期下降了49%。报告认为,美国向贸易保护主义的转变在很大程度

上给国际贸易秩序带来了危机。① 莫滕森(Mortensen)认为,越来越多的证

据显示,以世贸框架为基础的国际自由贸易秩序正在慢慢失去其合法性、权
威性和程序正当性。这表明多边主义、主权和市场自由化三者之间的关系

正经历深层次调整,同时国际自由秩序下的贸易合作也笼罩在阴云下。②

(三)制度稳定论的假设

相对于霸权稳定论追随者对国际贸易秩序稳定性的担忧,制度主义者

对当前国际贸易秩序抱有更多的信心。制度主义理论认为一个成熟的国际

制度能通过一系列正式与非正式的规则与规范为行为体建立一个行为框

架。这个框架决定了行为个体理性选择的基础,降低了重复行为的转换成

本,并以此将行为体的既得利益捆绑于制度的稳定性上。③ 以规则为基础的

国际贸易制度已经达到一个前所未有的制度化程度。苏珊·阿洛森(Susan
Aaronson)和罗德万·艾卜哈(M.RodwanAbouharb)的研究表明,世贸组

织的多边规则不仅在国家层面有很深的制度化程度,而且已经内化并影响

了世贸组织成员的国内从业者。不论是成员还是国内从业者都学会了如何

从世贸组织多边规则中受益。④如果以世贸框架为基础的国际贸易秩序发生

崩溃,世界上大多数贸易国包括中国和欧盟的利益都会受到巨大的威胁。

①

②

③

④

SimonJ.EvenettandJohannesFritz,WillAweTrumpRules?The21stGlobal
TradeAlertReport(London:CEPRPress,2017).

JensL.Mortensen,“Crisis,CompromiseandInstitutionalLeadershipinGlobal
Trade:UnfairTrade,SustainableTrade,andDurabilityoftheLiberalTradingOrder,”

ChinesePoliticalScienceReview,October4,2017,https://link.springer.com/article/

10.1007/s41111-017-0084-9.
B.GuyPeters,InstitutionalTheoryinPoliticalScience:The“NewInstitu-

tionalism”(London:PINTER,1999).
SusanArielAaronsonandM.RodwanAbouharb,“UnexpectedBedfellows:The

GATT,theWTOandSomeDemocraticRights,”InternationalStudiesQuarterly,Vol.55,

No.2,2011,pp.379-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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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经济模型的推演,邓肯·施耐德尔(DuncanSnidal)认为当霸权国

无力或者放弃提供保障国际自由贸易的公共产品时,拥有次一级力量的其

他贸易大国会选择通过集体行动的方式维护国际贸易秩序的稳定。因此,

没有理由相信霸权相对衰落会让国际经济秩序发生崩溃。邓肯·施耐德尔

进而强调所谓国际贸易的失序,其实只是美国对秩序控制力的失去。①

针对区域优惠贸易协定冲击世贸组织多边框架的观点,有研究指出,在

政府更重视生产者利益而非消费者福利的情况下(即目前的普遍情况),国

家间的双边贸易有利于国际自由贸易的稳定性。②世界银行的一项研究也表

明区域优惠贸易协定在促进区域贸易增长的同时,并未降低区域间的贸易;

同时也没有证据能够证明区域优惠贸易协定已经对世贸组织多边框架造成

冲击和损害③。

综上所述,霸权稳定论者与制度稳定论者对当前国际贸易的状态给出

了完全相反的判断。霸权稳定论者认为,国际贸易格局的改变与美国霸权

的相对衰落改变了国际贸易领域公共产品提供者的能力和意愿,因此造成

了国际贸易秩序的动荡。制度稳定论者则认为当前的国际贸易制度已经处

在很高的制度化水平,近年来国际贸易增长的放缓并不影响整体秩序的稳

定。两种判断都有实证的支持,但是各自的证据尚不足以对国际贸易秩序

的变化做出全面而客观的描述。

三、 测量标准

本文对1996—2016年国际贸易秩序的变化进行测量,以判断过去20年

间国际贸易秩序是否发生了根本性变化。选择1996年作为研究起始时间的

①

②

③

DuncanSnidal,“TheLimitsofHegemonicStabilityTheory,”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39,No.4,2009,pp.579-614.

KamalSaggiandHalisMuratYildiz,“Bilateralism,Multilateralism,andthe
QuestforGlobalFreeTrade,”JournalofInternationalEconomics,Vol.81,No.1,

2010,pp.26-37.
CaroineFreundandEmmanuelOrnelas,“RegionalTradeAgreements,”the

WorldBankworkingpaperofDevelopmentResearchGroup,May2010,p.2,https://

openknowledge.worldbank.org/handle/10986/3799,访问时间:2018年4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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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原因是,冷战结束国际格局发生巨大变化,乌拉圭回合谈判缔结的协议

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国际贸易规则。对于冷战时期至世贸组织成立世界贸

易秩序是否发生改变,目前尚无定论,但可以确定的是,1995年世贸组织成

立时国际贸易秩序被公认是存在的。因此,本文以世贸组织成立时的世界

贸易秩序作为比较基准,来判断此后20年世界贸易秩序是否发生了变化。

基于国际贸易秩序的定义以及已有文献的分析框架,本文认为国际贸

易秩序的变化可以通过以下三个指标的变化加以辨别(见图2),即:贸易开

放度,用以判断国际贸易秩序的存在;主导价值观下的贸易规则,用以判断

国际贸易秩序的类型;贸易国违反贸易规则的频率,用以判断秩序的稳定性。

图2 国际贸易秩序的测量指标

1. 贸易开放度

根据定义,只有当世界上的贸易国自愿地采取贸易开放政策,国际贸易

秩序才有可能存在。换句话说,国际贸易的开放度是国际贸易秩序存在的

必要条件,也是判断秩序存在与否的重要依据。克莱斯诺(Krasner)提出三

个衡量国际贸易开放度的指标,包括平均关税、各国贸易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比重以及贸易模式。① 关税通常被认为是贸易开放度的重要指标,但关税的

数值不能完全代表贸易的开放程度。只要能抵消进口商品相对于国内竞争

产品的比较优势,较低的关税也能有效阻碍国际贸易,因此贸易开放度还需

要参照另两个指标。贸易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越高,意味着该国的贸易

政策越开放。当该指标在多数国家提高,国际贸易开放度就提高了。贸易

模式具体指的是贸易的集中程度,或者是区域化程度。在全球贸易不确定

性增加的情况下,贸易大国可能会寻求建立贸易区域,增加与区域内国家之

① StephenD.Krasner,“StatePowerandtheStructureofInternationalTrade,”

WorldPolitics,Vol.28,No.3,1976,pp.322-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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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的贸易,以对抗全球贸易中的变化,并最大化自身利益。19世纪末20世

纪初普鲁士国家之间的排外性贸易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贸易区域化程度

的增加会降低贸易大国之间的贸易往来。因此贸易的集中程度越高,国际

贸易开放度越低。①

本文借鉴克莱斯诺对贸易开放度的测量标准,综合关税水平、各国贸易

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以及贸易的区域集中度,对1996年至2016年的贸易

开放度变化进行描述。如果国际贸易开放度在这20年间呈上升趋势或与

1996年相比没有减少,则说明当前存在国际贸易秩序。

2. 主导价值观下的贸易规则

贸易规则是否改变以及多大程度上发生改变,也是衡量国际贸易秩序

变化的一个重要依据。1994年乌拉圭回合结束、1995年世贸组织成立,标

志着国际多边贸易规则的再一次确立,奉行自由贸易、公平竞争、透明化、不

发达国家保护与环境保护五大原则。而2001年开始的多哈回合中,各贸易

国始终未能就国际规则的进一步修改达成一致。② 因此,现行的世贸框架下

国际多边贸易规则与1995年相比没有发生改变。在此背景下,本文关注贸

易规则变化的重点是1996年之后签订的区域优惠贸易协定在多大程度上与

世贸框架下的贸易规则发生冲突。

由两个或数个国家磋商签订的区域优惠贸易协定是平行于世贸协定

的,可以不受其框架的限制。因此,区域优惠贸易协定的具体贸易规则既可

能支持也可能反对世贸协定中的有关理念和规则。理论上来说,可能出现

四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强烈反对世贸协定的有关规则,并有针对性地提

出相反的理念和规则。第二种情况是,反对有关规则,在新协定中故意抹

去、弱化相关概念,或者规定某些条件下可不执行有关规定。第三种情况

①

②

StephenD.Krasner,“StatePowerandtheStructureofInternationalTrade,”

WorldPolitics,Vol.28,No.3,1976,pp.322-325.
多哈回合谈判巴厘会议上,世贸组织成员达成了《贸易便利化协议》,这是多哈

回合开始以来唯一达成的协定,也是唯一中国参与谈判并最终达成协议的世贸框架下协

定。见商务部新闻办公室:《我国接受世界贸易组织<贸易便利化协定>议定书》,2015年

9月4日,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ae/ai/201509/20150901103603.shtml,访
问时间:2017年10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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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支持有关规则,在新协定中只有推动规则实施的倡议,并未对此做出细

致的规定;或者对执行的条件做出更严格的规定;或者在同一原则下做出与

世贸协定不同的规定。第四种情况是,强烈支持有关规则,在新的协定中肯

定世贸协定的相关规则,或者在此基础上做出更细致更深入的具体规定。

如果与世贸协定相比,区域优惠贸易协定所反映的主导价值观没有发生改

变,即第三和第四种情况,则认为当前的国际贸易秩序类型没有发生改变。

3. 贸易规则被破坏频率

前两项都是构成国际贸易秩序的要素,而这第三项是对国际贸易秩序

稳定性的预期,是对前两项指标的补充。单个贸易国一次违反世贸规则不

会对国际贸易秩序的稳定产生影响,但如果世界范围内违反世贸规则行为

的频率增加,则意味着当前国际贸易规则与贸易国利益的冲突增加,那么现

有秩序的稳定性就可能会受到冲击。

本文通过三个指标测量贸易国违反世贸规则的频率。贸易额的增加会

带来贸易摩擦的增加,因此比较每年贸易救济数量的绝对值没有参考价值。

这里的三个指标都是比较每万亿美元贸易额的贸易摩擦数量。第一个指标

是贸易国就每年每万亿美元贸易额发起的贸易救济数量。贸易国通常都重

视本国国内产业的利益,如果其他贸易国违反贸易规则损害其利益,该国会

依据世贸规则发起贸易救济调查。如果发起国出于其他利益(比如政治利

益)开展贸易救济调查,也可以被视为违反世贸规则。第二个指标是贸易国

就每年每万亿美元贸易额向世贸贸易争端机构提出仲裁的数量。一般发生

比较严重的违规事件且当事国因本国利益无法达成和解或通过贸易救济措

施解决时,贸易国可能向贸易争端机构提出仲裁要求。第三个指标是世贸

组织成员国采取非世贸框架下贸易救济措施的保护性政策比例。西蒙·伊

文奈特报告称,全球贸易预警组织数据库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收集到贸易

国大量的保护性措施,其中有一部分不是世贸框架允许的保护性贸易政策,

且没有被上报给世贸组织秘书处,因此没有被体现在世贸组织的数据库

中。①测量这个指标有助于了解各贸易国是否正在放弃世贸组织多边框架下

① SeeSimonJ.Evenett,TheGlobalTradeDisorder:The16thGTA Report
(London:CEPRPress,2014),pp.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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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贸易救济准则。如果世界主要贸易国使用单边贸易限制政策的频率增

加,则认为国际贸易秩序的稳定性受到威胁。

四、 案例检验: 国际贸易1996—2016

(一)贸易开放度变化

  本节通过对关税平均值、贸易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贸易集中度三

个指标的检验,比较1996年至2016年的国际贸易开放度。从世贸组织

2013年的关税报告来看,全球货物贸易价值自1996年以来总体呈快速上升

趋势,而世贸组织成员的实际最惠国待遇关税的平均值一直呈稳步下降趋

势(图3)。世界银行出具的一份全球贸易实际关税加权平均值的数据进一

  图3 世贸组织成员实际最惠国关税以及全球货物贸易总量(1996—2013)①

① 数据来源:“TradeandTariffs,”WTO,2015,https://www.wto.org/english/

thewto_e/20y_e/wto_20_brochure_e.pdf,访问时间:2017年8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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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指出,全球主要的货物贸易以及服务贸易实际关税1996年以后迅速下跌,

并长期保持在低水平,2008年以后也没有发生明显变化(见图4)。

图4 全球实际关税加权平均值①

对比世界主要贸易国1996年、2006年和2016年的平均关税同样可以

看到,美国、欧盟、日本、澳大利亚、加拿大及中国2016年的平均关税及加权

平均值与1996年相比分别明显下降。其中,美国和日本下降幅度在30%到

40%左右,欧盟降幅在40%到50%之间。澳大利亚、加拿大和中国的降幅最

为显著,在50%到60%之间。此外,主要贸易国2016年关税简单平均值的

标准差也较1996年明显减小。比如欧盟,1996年的数据是20.33,是2016
年的3.84倍;澳大利亚是3.3倍;中国也达2.35倍。美国与日本的标准差

略有下降。关税简单平均值标准差的下降意味着,贸易国各类贸易商品关

税同步下降,征收高额关税的进口产品种类减少。需要指出的是,2016年各

国关税平均值的数据与2006年相比没有太大差异,这说明近年国际贸易关

税水平与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之前相似(见表1)。

① 实际关税加权平均值(weightedmeanappliedtariff)指的是国际贸易中的实际关

税根据贸易商品占贸易伙伴进口比例进行加权,可用于了解国际贸易中主要贸易商品的

平均关税值。数据来源:世界银行数据库,https://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TM.
TAX.MRCH.WM.AR.ZS? page=5&year_high_desc=false,访问时间:2017年8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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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主要贸易国关税平均值对比①

国家 年份 关税目录数 简单平均值 标准差 加权平均值

美国

1996 8654 5.83 11.93 3.87

2006 9363 3.97 10.91 2.55

2016 9529 4.03 10.91 2.56

欧盟

1996 10.063 8.59 20.33 5.69

2006 8855 4.66 5.08 2.68

2016 8388 4.79 5.29 2.73

日本

1996 8422 6.91 7.63 4.36

2006 8410 4.75 6.88 2.03

2016 8578 4.8 6.86 2.02

澳大利亚

1996 5819 5.99 8.59 5.25

2006 6107 3.53 4.23 3.22

2016 6167 2.62 2.6 2.71

加拿大

1996 7889 6.4 8.29 5.39

2006 8218 3.82 6.85 3.1

2016 6935 2.68 7.13 2.62

中国

1996 6549 23.63 17.44 19.8

2006 7556 9.81 7.5 4.66

2016 8246 9.7 7.43 4.45

贸易国对外依存度是国际贸易开放度的第二个指标。为了调查国际贸

易中各国对外贸易依存度在过去20年间的变化,本文选取了9个世界主要

贸易国②的数据进行分析,包括澳大利亚、加拿大、中国、德国、印度、日本、俄

罗斯、英国和美国。结果显示,货物贸易占比自1996年逐步上升,至2009年

突然滑落,其后两年缓慢回升之后略呈下降趋势。同时,服务贸易占比自

①

②

自制表格,数据来源:WTO在线关税数据库,https://tao.wto.org/welcome.
aspx? ReturnUrl=%2fDefault.aspx。

根据世贸组织2016年报告,全球十大贸易国包括澳大利亚、加拿大、中国、德
国、印度、日本、俄罗斯、英国、美国和荷兰。但是,将 WTO的贸易数据和IMF的GDP数

据对比后,荷兰入围疑似错误,故将荷兰剔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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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年起一直呈上升趋势,且没有受到2008年金融危机的明显影响。从总

体上来看,自1996年至2016年,主要贸易国对外贸易占国家收入的比重呈

小幅波动,没有重大变化(见图5)。

图5 主要贸易国对外贸易依存度①

国际贸易开放度的第三个重要指标是贸易的集中度。一般认为区域优

惠贸易协定会导致区域内贸易的增长,同时导致区域外以及区域间贸易的

减少。本 文 选 择 了 四 个 主 要 优 惠 贸 易 区 进 行 比 较,包 括 北 美 自 贸 区

(NAFTA)②、欧盟(EU)、东盟自贸区(ASEAN)③、东部和南部非洲共同市

场(COMESA)④,它们分别代表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与欠发达地区成熟的

区域优惠贸易协定。研究还调查了中国在过去15年间与其区域协定伙伴的

①

②

③

④

自制图表,贸易数据来源:WTO数据库,http://stat.wto.org/StatisticalProgram/

WSDBViewData.aspx? Language=E,访问时间:2017年8月18日。GDP数据来源于

IMF数 据 库,http://www.imf.org/external/pubs/ft/weo/2017/01/weodata/weorept.
aspx? pr.x=60&pr.y=4&sy=1996&ey=2016&scsm=1&ssd=1&sort=country&ds=.
&br=1&c=193%2C138%2C156%2C924%2C922%2C134%2C534%2C158%2C112%
2C111&s=NGDPD&grp=0&a=,访问时间:2017年8月18日。

北美自贸区协定签署于1992年12月17日,于1994年1月1日生效,签署国包

括加拿大、墨西哥和美国。
东盟自贸区始建于1992年,现有成员为东盟十国,即:文莱、柬埔寨、印度尼西

亚、老挝、马来西亚、缅甸、菲律宾、新加坡、泰国、越南。
东部和南部非洲共同市场成立于1994年12月8日,现成员国包括布隆迪、科摩

罗、刚果民主共和国(刚果金)、吉布提、埃及、厄立特里亚、埃塞俄比亚、肯尼亚、利比亚、马
达加斯加、马拉维、毛里求斯、卢旺达、塞舌尔、苏丹、斯威士兰、乌干达、赞比亚和津巴布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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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状况。中国作为国际贸易地位迅速崛起的贸易大国,理论上最有可能

提高其贸易集中程度以提升自身在区域的影响力。
北美自贸区、东盟自贸区、东部和南部非洲共同市场都是20世纪90年代

建立的,成员一直相对稳定。数据显示这三个自贸区自2000年至2015年的

区域外贸易总体没有较大变化。北美自贸区区域外进口占总进口额的比重

有所下降,平均值为35.12%,标准差0.022;但出口比重上升,均值为47.95%,
标准差0.032。东盟自贸区在过去15年间对区域外贸易没有太大变化,进
口贸易比重和出口贸易比重分别是75.31%和76.36%,标准差均为0.01。
东部和南部非洲共同市场虽然区域外出口贸易比重微降,但依旧是主要的

贸易方式,比重占到总出口的93.83%,标准差0.019(见表2)。

表2 主要贸易区/贸易国区域外货物贸易比重(2000—2015)①

自贸区/贸易国
区域外出口贸易比重 区域外进口贸易比重

趋势 平均值 标准差 趋势 平均值 标准差

NAFTA 略升 47.95% 0.032 微降 35.12% 0.022

ASEAN 不变 76.36% 0.01 不变 75.31% 0.01

COMESA 微降 93.83% 0.019 N/A N/A N/A

EU 微升 33.54% 0.024 微升 35.58% 0.023

中国 微降 81.20% 0.026 微降 71.06% 0.021

欧盟前身之一的欧洲经济共同体诞生于1957年3月25日,最初有6个

成员国。其后60年间,欧共体和后来的欧盟数次扩大。2004年,欧盟成员

国数量由15个扩大到25个,贸易内容包括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2006年

和2007年又再次扩大。现在欧盟共有28个成员国。然而,尽管欧盟成员国

数量增加,区域内贸易的比重并未增加。数据显示,欧盟区域外出口贸易和

进口贸易比重都有微升,平均值分别是33.54%和35.58%,标准差为0.024
和0.023(见表2)。

中国在2001年签署了第一个区域优惠贸易协定,即《亚太贸易协定》。
至2015年中国与13个国家、地区签署了自贸协定②。数据显示,在这15年

间,中国与其自贸伙伴间贸易占其总贸易额的比重略有增加,但中国区域外

①

②

自制表格,数据来源:TradeMap,InternationalTradeCenter,www.trademap.org。
不含港澳台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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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依然占对外贸易的主体,区域外出口贸易比重和进口贸易比重分别为

81.2%和71.06%,标准差为0.026和0.021。

总结来说,自1996年至2016年,全球关税在世贸框架下明显下降,且长

期保持在低水平的位置;世界主要贸易国对外贸易依存度未发生明显变化;
世界重要优惠贸易区区域外贸易比重没有明显变化。另外,作为一个贸易

地位迅速上升的贸易国,中国并未如理论预期的那样,注重提高区域贸易的

比重。全球贸易仍是中国对外贸易的关注重点。综合以上三个指标,本文

认为国际贸易的开放度在过去20年间没有发生改变。

(二)贸易规则变化

世贸组织秘书处自2006年开始有计划地对实施中的区域优惠贸易协定

展开调查,对协议中的重要贸易规则进行评估,涵盖内容包括服务贸易条

款①、货物市场准入条款②、知识产权条款③、反倾销条款④、贸易争端解决条

①

②

③

④

MartinRoyetal.,“ServiceLiberalizationintheNewGenerationofPreferential
TradeAgreements(PTAs):HowMuchFurtherthantheGATS?”WTOStaffWorking
PaperERSD-2006-07,2006,https://www.wto.org/english/res_e/reser_e/ersd200607_e.
htm,访问时间:2018年3月9日;PierreLatrilleandJuneyoungLee,“ServicesRulesin
RegionalTradeAgreements:HowDiverseandHowCreativeasComparedtotheGATS
MultilateralRules?”WTOStaffWorkingPaperERSD-2012-19,2012,https://www.
wto.org/english/res_e/reser_e/ersd201219_e.htm,访问时间:2018年3月9日。

Jo-AnnCrawford,“MarketAccessProvisionsonTradeinGoodsinRegional
TradeAgreements,”WTOStaffWorkingPaperERSD-2012-20,2012,https://www.
wto.org/english/res_e/reser_e/ersd201220_e.htm,访问时间:2018年3月9日。

RaymundoValdésandRunyowaTavengwa,“IntellectualPropertyProvisionsin
RegionalTradeAgreements,”WTOStaffWorkingPaperERSD-2012-21,2012,https://

www.wto.org/english/res_e/reser_e/ersd201221_e.htm,访问时间:2018年3月9日;

RaymundoValdésandMaeganMcCAnn,“IntellectualPropertyProvisionsinRegional
TradeAgreements:RevisionandUpdate,”inRohiniAcharya,ed.,RegionalTrade
AgreementsandtheMultilateralTradingSystem (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
Press,2016).

Jean-DanielRey,“AntidumpingRegionalRegimesandtheMultilateralTrading
System:DoRegionalAntidumpingRegimesMakeaDifference?”WTOStaffWorking
PaperERSD-2012-22,2012,https://www.wto.org/english/res_e/reser_e/ersd201222_

e.htm,访问时间:2018年3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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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款①、贸易保障措施条款②、贸易便利化条款③、技术壁垒条款④、投资条款⑤、
以及中小型企业保护条款⑥。这些报告成文时间不同,调查对象范畴亦有所

区别,有些将研究范围设为向世贸组织秘书处通报的区域优惠贸易协定,有
些只研究实体区域贸易协议(physicalRTA),即将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分别

通报的区域贸易协定。上述因素局限了本文对区域优惠贸易协定规则调查

的完整度,但不会影响本文定性分析的结论。

1.服务贸易:分析认为,区域优惠贸易协定中关于服务贸易的条款与

世贸服务贸易协定存在差别和创造性,但未造成有影响力的改变。一部分

协定在其服务贸易条款中有关国民待遇的规定有一些大胆尝试,但具体效

果需要时间检验。区域优惠贸易协定并未对世贸框架下有争议的议题(比
如国内管控、保障措施和补贴)进行尝试。

2.市场准入:多数区域优惠贸易协定赞同世贸协定市场准入条款,并
表示无条件支持。尽管如此,区域优惠贸易协定中农产品贸易的市场准入

呈现出相反趋势。许多农产品,如糖、饮料、谷物、奶制品和肉类,被排除在

市场准入名单外,受到贸易保护。这些准入规定较世贸协定有所倒退。另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ClaudeChaseetal.,“MappingofDisputeSettlementMechanismsinRegional
TradeAgreements-InnovativeorVariationonaTheme?”WTOStaffWorkingPaper
ERSD-2013-07,2013,https://www.wto.org/english/res_e/reser_e/ersd201307_e.
htm,访问时间:2018年4月9日。

Jo-AnnCrawfordetal.,“MappingofSafeguardProvisionsinRegionalTrade
Agreements,”WTOStaffWorkingPaperERSD-2013-10,2013,https://www.wto.org/
english/res_e/reser_e/ersd201310_e.htm,访问时间:2018年4月9日。

NoraNeufeld,“TradeFacilitationProvisionsinRegionalTradeAgreements
TraitsandTrends,”WTOStaffWorkingPaperERSD-2014-01,2014,https://www.
wto.org/english/res_e/reser_e/ersd201401_e.htm,访问时间:2018年4月9日。

AnaCristinaMolinaandViraKhoroshavina,“TBTProvisionsinRegionalTra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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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该评估报告并未对服务贸易的市场准入做出分析与评价。

3.知识产权:自世贸组织成立以来,更多的区域优惠贸易协定包涵了

知识产权条款。目前超过三分之二的协定承诺对知识产权进行保护,三分

之一的协定对知识产权的具体内容如专利、商标、版权等进行了具体规定,

但是这些具体规定差别很大,有近40%并不涉及核心问题。此外,知识产权

条款的分布具有集群效应,主要包括欧洲自由贸易联盟、欧盟、美国与智利、日

本、墨西哥组成的集群,不同集群对知识产权条款的具体细节有不同的规定。

4.反倾销:在提及反倾销规则的192个区域优惠贸易协定中,超过

90%支持世贸协定的反倾销规则。这些协定或重申世贸协定对反倾销措施

的有关规定,或规定直接引用世贸反倾销协定。没有证据显示区域优惠贸

易协定的成员国更多地被赋予对其他缔约国使用反倾销措施的权力。只有

18个区域优惠贸易协定包含了与世贸反倾销协定不同的反倾销规则,但新

规则没有从根本上改变缔约国对反倾销措施的使用模式。

5.争端解决机制:分析指出,区域优惠贸易协定的争端解决机制与世

贸框架下的机制相比,没有太多不同。例如,两者都包括最初的协商阶段、

其后的第三方专家组仲裁以及最后的实施阶段。事实上,大多数区域优惠

贸易协定争端解决机制的制度化程度远远低于世贸框架下的机制。在细节

上,有些区域优惠贸易协定争端解决机制对信息透明度的要求更高,另一些

允许采取临时救济措施或者罚款,还有一些要求更短的执行期限。

6.贸易保障机制:贸易保障机制在不同区域优惠贸易协定中的差别很

大,甚至在同一贸易国与其贸易伙伴达成的协定中也有许多差异。总体来

说,约有四分之一的协定明确规定缔约国互相不适用贸易保障机制,或者在

全球贸易保障机制被触发的情况下,继续保持区域内贸易。这在事实上造

成了对区域外贸易的歧视。另有一部分协定收紧了贸易保障机制实施的条

件,在全球贸易保障机制被触发的情况下,只提高关税而不使用其他贸易壁

垒;或者规定当进口国拒绝提供原本许诺的补偿时,出口国有权立即进行贸

易报复。这些规定可能降低贸易国对使用全球贸易保障机制的诉求。然而

在近年的双边贸易协定中,有少数区域优惠贸易协定放松了对启动双边贸

易保障机制的条件,使得贸易保障措施在更多情况下可以被使用。

7.贸易便利化:早期的区域优惠贸易协定通常没有贸易便利化的相关

条款,但到20世纪90年代末,这类条款开始受到很大重视。世贸组织谈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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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很大程度上同时推进了多边以及双边/区域贸易中贸易便利化条款的发

展。不同区域优惠贸易协定中贸易便利化条款的具体内容多样,但总体来

说呈现三大趋势。首先,虽然与边境相关的海关议题依旧是贸易便利化的

一个主要内容,但边境背后更深入的相关问题也开始引起重视。第二,区域

优惠贸易协定中贸易便利化的相关条款变得更加成熟、深入、清晰和明确。

在某些最近达成的协议中,相关条款的细致程度已经超过了世贸协定中的

规定。第三,早期形式和内容多样的便利化条款近年呈现趋同态势,且有证

据表明,它们已经反过来促进世贸多边相关规则的发展。

8.技术壁垒:越来越多的区域优惠贸易协定对技术壁垒条款进行了越

来越细致的规定。2010年以后签署的协定几乎都包含了相关条款。这些区

域优惠贸易协定所包含的技术壁垒条款中,绝大多数直接援引并肯定了世

贸协定的技术壁垒条款,只有极少数对条款进行了修改。从现有数据看,这

些极少数的修改条款几乎对当前世界多边贸易没有影响。

9.投资条款:绝大多数区域优惠贸易协定的投资条款在很大程度上借

鉴或复制了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框架下的双边投资协定

(BIT),而非依照世贸协定在《服务贸易总协定》(GATS)和《与贸易有关的

投资措施协议》(TRIMs)中对国际投资的相应规定。区域优惠贸易协定采

用了BIT对投资者和投资行为的定义,提供了类似的保护权利,包括国民待

遇、最惠国待遇、公平与公正待遇以及征收规则,且两者都给予投资者使用

投资者 贸易国争端解决机制的权力。两者的差别在于,首先区域优惠贸

易协定很少包含投资自由化的条款(除了美国和加拿大与其他国家2004年

以后达成的有关协议);其次,区域优惠贸易协定并不重视投资保护方面的

条款;第三,区域优惠贸易协定包含了服务(包括金融服务)投资、可持续发

展以及机构间合作的补充条款。这些是BIT协定没有也不可能达成的。

10.中小企业保护:超过半数的区域优惠贸易协定有中小企业保护相

关条款,但分析指出这些条款形式多样、内容繁杂,且更多情况是出现在其

他条款中,比如投资和服务、政府手续、电子商务、贸易便利化、知识产权等。

主要内容包括两类:一是明确中小企业以及支持中小企业的项目不需要承

担协定规定的部分义务;二是在电子商务和政府手续中推进与中小企业的

合作。与世贸协定的中小企业条款类似,区域优惠贸易协定中的相关条款

目前还处在口号式推动状态,没有实质性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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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区域优惠贸易协定中的贸易规则

PTA条款

类别

评估报告

序列号

评估对象

时间范围
PTA类别 总数

包含相关

条款的

协议数

所含条款与世贸框架相关

条款的关系

强烈

反对
反对 支持

强烈

支持

服务贸易
ERSD-
2012-19

截至2010

已通报生

效的实体

优惠贸易

协定

205 84 √

货物市场

准入

ERSD-
2012-20

截至2010

已通报生

效的优惠

贸易协定

351 192 √

知识产权
ERSD-
2012-21

截至2010

已通报生

效的实体

优惠贸易

协定

245 174 √

反倾销
ERSD-
2012-22

截至2010

已通报生

效的优惠

贸易协定

330 192 √

贸易争端
ERSD-
2013-07

截至2012

已通报生

效的实体

优惠贸易

协定

226 226 √

贸易保障

措施

ERSD-
2013-10

截至2012

已通报生

效的实体

优惠贸易

协定

232 未说明 √

贸易便利化
ERSD-
2014-02

截至2013

已通报生

效的实体

优惠贸易

协定

259 217 √

技术贸易

壁垒

ERSD-
2015-09

截至2014

已通报生

效的实体

优惠贸易

协定

238 17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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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PTA条款

类别

评估报告

序列号

评估对象

时间范围
PTA类别 总数

包含相关

条款的

协议数

所含条款与世贸框架相关

条款的关系

强烈

反对
反对 支持

强烈

支持

投资条款
ERSD-
2016-07

截至2015

已通报生

效的实体

优惠贸易

协定

260 155 √

中小企业

保护

ERSD-
2016-12

截至2016

已通报生

效的实体

优惠贸易

协定

270 136 √

综上所述,现有的区域优惠贸易协定并未推翻世贸协定框架下的贸易

规则。在本文检验的10类重要贸易规则中,服务贸易条款、贸易争端条款、

贸易便利化条款以及技术贸易壁垒条款在整体上与世贸协定的相关条款一

致;少数协议在世贸协定的基础上,对条款细节做出更详细的规定。货物市

场准入条款、知识产权条款、反倾销条款以及中小企业保护条款原则上支持

世贸框架下的相关贸易规范,但对具体规则进行了修改,或者弱化了相关规

定,或者增加了实施条件。区域优惠贸易协定中的投资条款和贸易保障措

施条款与世贸协定的有关条款差别较大,但前者在很大程度上复制了联合

国贸易与发展会议的相关条款。世贸组织与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一直是

国际贸易领域的代表,因此,尽管投资条款与世贸协定的有关条款不同,也

不应被视为改变了原有的贸易规则。贸易保障措施的有关条款可能是唯一

挑战原有贸易规则的部分,但分析指出,近年达成的区域优惠贸易协定又再

度强调贸易保障措施的重要性,因此其未来走向目前还很难评判。

(三)贸易规则被破坏频率

本节通过三个指标测量贸易国违反世贸规则的频率:(1)世贸组织成员

就每万亿世界贸易额发起贸易救济措施的频率,(2)世贸组织成员就每万亿

世界贸易额向世贸争端解决机构申请贸易仲裁的频率,(3)世贸组织成员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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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非世贸框架下贸易救济措施的保护性政策比例。指标(1)和指标(2)借助

世贸组织数据库,指标(3)来源于对全球贸易预警组织数据库与世贸组织数

据库的对照比较。

从总体上看,世贸组织成员使用贸易救济措施频率在过去20年间呈下

降趋势。在2000年前后,全球贸易救济措施发起频率最高。1999年,全球

每万亿美元贸易额就约有49起反倾销调查(AD)、5起反补贴调查(CV)和

2起贸易救济措施(SF)被发起。自2001年起,国际贸易救济措施的发起频

率逐年大幅下降,并在2007年达到最低点。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国际贸

易受到巨大影响。全球贸易救济措施的发起频率在2008年和2009年上升,

而后又开始回落,2011年达到历史最低点。2012年起,全球贸易救济措施

的发起频率再次上升。2016年世贸组织成员发起300起反倾销调查,平均每

万亿美元贸易额有15起调查,超过2008年金融危机时的水平;但是图表也同

时显示,这个水平与2005年时相当,远低于2000年前后的水平(见图6)。

图6 每万亿美元贸易额贸易救济措施发起频率①

① 自制图表,数据来源:WTO贸易救济数据库(反倾销数据库https://www.wto.
org/english/tratop_e/adp_e/adp_e.htm,反补贴数据库https://www.wto.org/english/

tratop_e/scm_e/scm_e.htm,保障措施数据库https://www.wto.org/english/tratop_e/

safeg_e/safeg_e.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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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贸组织成员向世贸争端解决机构提出仲裁申请的频率也同样呈下降

趋势。如图7所示,自1997年起,全球贸易中每万亿美元贸易额贸易争端仲

裁发起的频率逐年下降,并在2011年到达最低点。唯一的例外是2002年,

该年超过半数的贸易争端仲裁申请是由美国、欧盟对其贸易伙伴发起的(中

国不是主要对象)。2012年至2016年,贸易争端仲裁的发起频率小幅上涨,

但基本维持在2006年至2010年的低水平。

图7 每万亿美元贸易额贸易争端仲裁的发起频率①

世贸组织成员使用贸易救济措施和贸易争端仲裁频率的下降并不意味

着他们更多地选择其他贸易保护政策。全球贸易预警组织收集了G20国家

在2009年至2016年间的贸易保护性政策数量,其中包含了通报给世贸组织

秘书处的贸易救济措施。根据全球贸易预警组织的数据,G20国家事实上

大量使用了非世贸框架下的贸易保护性政策,这些政策有损于其贸易伙伴

的利益。②然而如图8显示,G20国家使用非世贸框架下贸易保护性政策占

其总体保护性政策的比例呈下降趋势。这意味着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

①

②

数据来源:WTO 贸易争端数据库,https://www.wto.org/english/tratop_e/

dispu_e/dispu_status_e.htm。
全球贸易预警组织的数据收集方法及其对贸易保护性政策认定的合理性还有

待进一步讨论,但这超出了本文的研究范围。然而可以确定的是,该数据库对数据收集

的标准是一贯的,因此比较 WTO贸易救济措施数量与其提供的贸易保护性政策的比例

是有参考价值的。全球贸易预警组织的数据库建于2008年,不过其2008年的数据并不

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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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G20国家非世贸组织贸易救济措施的保护性政策比例(2009—2016)①

或许国际贸易秩序在短时间发生了失序,但失序的影响正在减弱。G20国

家更多地回归世贸框架,使用框架下的贸易救济措施保护本国利益,而不是

继续走向单边与不透明的贸易保护政策。结合前两项指标,国际贸易秩序

的稳定性预期正在增强。

五、 国际贸易秩序的发展趋势

本文测量结果有助于回应当前关于国际贸易秩序的三个重要争论。首

先,针对近年“全球贸易相对萎缩与国际贸易碎片化导致国际贸易发生失

序”的争论,本文的数据分析显示,尽管2013年至2016年全球贸易量呈负增

长趋势,但2016年世界贸易额的绝对值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发生前基本

持平。世界主要贸易国的关税水平依旧保持低位。虽然2013年以后全球主

要贸易国的货物贸易对外依存度逐年下降,但服务贸易对外依存度持续上

升。与此同时,没有证据显示国际贸易的区域集中化程度显著上升。在本

① WTO贸易救济数据来自 WTO贸易救济数据库;图中GTA是指全球贸易预警

组织公布的G20国家实际使用贸易保护性政策的数量,数据来自GlobalTradeAlert数

据库,http://www.globaltradealert.org/data_extr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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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选取的主要自由贸易区案例中,多数区域内贸易占总贸易额的比例没有

明显变化,欧盟的区域内贸易占比甚至略有下降。综合关税水平、贸易依存

度和国际化/区域化程度三个指标,国际贸易的开放度最近10年未有明显下

降。根据本文对国际秩序的定义,国际贸易的开放度是判断国际秩序有无

的主要标准,因此本文认为当前的国际贸易领域存在秩序。

第二个争论是关于“区域优惠贸易协定的爆发性增长是否改变了国际

贸易规则”。区域优惠贸易协定赋予各贸易国自主制定贸易规则的权力,但

这并不意味着贸易国愿意舍弃以世贸协定框架为代表的现有贸易规则。尽

管有贸易国对部分现有的贸易规则细节有所不满,但多数国家对当前的贸

易原则是认可且支持的,毕竟1995年以来国际贸易在世贸框架下的蓬勃兴

盛是有目共睹的。本文就10个主要国际贸易规则分析对比了世贸协定和区

域优惠贸易协定的相关内容。结果显示,虽然区域优惠贸易协定在具体规

则的细节上存在多样性,但是这些协定所反映的贸易原则与世贸框架保持

了高度一致。根据国际贸易秩序的定义,贸易规则所反映的主导价值观决

定国际贸易秩序的类型。尽管区域优惠贸易协定对具体的贸易规则细节做

出了多样的规定,本文并不认为当前国际贸易领域的主导价值观发生改变,

因此国际贸易秩序的类型没有发生改变。

第三个争论是关于过去20年间“国际贸易中的保护主义上升破坏国际

贸易秩序的稳定性”。从数据上看,自2013年以来各国之间的贸易摩擦频率

有所升高。然而值得注意的是,2016年每万亿美元的贸易量全球发起的贸

易救济措施为15起,与2013年相比只增加了3起,与2005年持平。与之产

生强烈对比的是世贸组织成立的前五年,全球贸易救济措施的平均发起频

率达到每万亿美元38起。如果我们认为2005年前后存在良好的国际贸易

秩序,为什么2016年的秩序就被认为受到贸易保护主义的威胁? 也有学者

提出世界贸易大国更多地采用单边贸易保护政策,而非世贸框架下允许的

贸易救济措施。全球贸易预警组织的数据则证明,G20成员国使用非世贸

框架下的贸易保护政策的比例自2009年以来逐年下降。这意味着1996年

至2016年各贸易国破坏贸易规则行为的频率总体呈下降趋势,国际贸易秩

序的稳定性较强。

结合以上三个结论,本文认为1996年至2016年国际贸易格局的改变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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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造成国际贸易秩序本质上的变化,即国际贸易保持有序状态,贸易秩序的

类型没有发生变化,秩序存在较好的稳定性。这与传统贸易理论对贸易格

局和贸易秩序关系的理解不相符合,而国际贸易格局改变的方式不同是其

主要原因。传统理论中,国际贸易格局的改变意味着国际贸易规则的制定

权由某一个或某几个国家手中转移到另一个或另几个国家手中。与之不同

的是,当前国际贸易格局的改变特点是将国际贸易规则的制定权由一两个

经济体独占分散到由多个经济体共同享有,又借由区域优惠贸易协定继续

分散到由所有贸易国共有。

贸易规则制定权的转移会造成国际贸易秩序的变迁,但规则制定权的

分散化却可能维持贸易秩序的稳定发展。就当前的国际贸易秩序而言,首

先,稳定的国际贸易秩序与世界主要贸易国的本国利益息息相关。目前,全

球贸易依存度普遍较高,其中主要贸易大国的平均贸易依存度达到47%。

这意味着这些国家的GDP有将近一半是由国际贸易贡献的。一个不稳定

的国际贸易环境意味着不可预知的巨大风险,绝大多数国家因此缺乏推动

国际贸易秩序更迭的理由和动力。

第二,个别大国对于稳定的国际贸易秩序的要求还有其政治考虑。例

如,作为最大的出口国也是国际贸易格局变化最大的推动因素之一,中国明

显受益于当前的国际贸易秩序,并继续需要一个稳定的国际贸易秩序以完

成其民族复兴的目标。而对于德国这个维护和推动欧洲一体化的关键国

家,倡导自由贸易秩序是维持欧盟内部稳定的需要。正如制度稳定论指出

的那样,当霸权国放弃或无法提供保证自由贸易秩序的公共产品时,次一等

力量的贸易国可以通过集体行动的方式维护国际贸易秩序的稳定。在2008
年金融危机发生后,是中国首先摆脱危机的影响并刺激国际经济的回暖和

复苏。特朗普就任总统后表达美国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贸易政策取向,中

国和德国领导人随即公开表示将坚持和维护自由贸易秩序。中国与德国有

动力也有能力提供保证自由贸易秩序的公共产品。①

① 2016年,中国与德国进出口贸易总额(包括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分别为4.343万

亿美元和2.972万亿美元,而美元同期贸易总额为4.92万亿美元。数据来源:世界贸易

组织数据库,http://stat.wto.org/StatisticalProgram/WSDBViewData.aspx? Languag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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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上述原因,虽然自2017年开始国际贸易秩序的稳定性受到美国贸

易政策的巨大挑战,但本文认为未来5年的国际贸易秩序不会发生崩溃,其

秩序类型也不会发生改变。正如传统贸易理论所预测的那样,与正在崛起

的大国相比,相对衰落的霸权国对改变国际贸易秩序和采取贸易保护政策

有更强的诉求。美国组织TPP谈判被认为是美国重塑国际贸易秩序、重新

获得亚太地区贸易秩序主导权的手段。① 特朗普总统在竞选中承诺“买美国

货、雇美国人”。竞选成功后,他在2017年4月签署一项行政命令,要求联邦

政府机构打击H-1B签证项目中的欺诈和滥用行为,加强联邦政府机构各自

“买美国货”的规定,以兑现其竞选承诺。② 美国重新谈判北美自贸协定也被

认为是美国意图改变国际贸易秩序的一个信号。特朗普认为北美自贸协定

是美国对加拿大和墨西哥贸易赤字的主要原因,因此在其竞选中就承诺要

退出该协定。另外,在2017年12月18日白宫发布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

告》中,特朗普政府更是把经济问题上升到国家战略的层面,且将矛头直指

中国。

然而,当前分散的国际贸易规则制定权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美国在多

边框架下改变贸易规则的能力。美国自认无法继续主导世贸框架下贸易规

则的制定,因而转向推动TPP谈判;但TPP的磋商也没有朝着特朗普总统

期待的方向发展,因此他上台后立即宣布退出TPP谈判。北美自贸协定谈

判的重启同样也不顺利。2017年10月17日,美、加、墨三国结束第四轮谈

判,因三方“巨大观念差异”没有达成共识。目前加拿大和墨西哥依然在谈

判中尽力保护和扩大本国利益。③ 即便美国以其不容忽视的实力和影响力

最终主导了北美自贸谈判,新北美自贸协定也不必然作为样板被其他区域

优惠贸易协定所效仿,进而改变国际贸易秩序的类型。

①

②

③

姜文学:《TPP在美国重塑国际贸易秩序中的双重功能》,《财经问题研究》2012
年第12期。

新浪财经:《特朗普签署行政令:买美国国雇美国人》,2017年4月19日,http://

finance.sina.com.cn/stock/usstock/c/2017-04-19/doc-ifyeimqc4770483.shtml,访 问 时

间:2017年11月1日。
闫勇:《北美自由贸易协定重谈》,中国社会科学网 中国社会科学报,2017年11

月1日,http://ex.cssn.cn/zzx/gjzzx_zzx/201711/t20171101_3690320.shtml,访问时间:

2017年11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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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认为当前的国际贸易秩序不符合自身利益,但分散的国际贸易规

则制定权使得美国难以在多边框架下改变国际贸易规则;与此同时美国国

内对保护本国产业诉求却不断上升,单边的贸易保护措施因此成为一个合

理的选择,也构成了对当前国际贸易秩序的稳定性最大的威胁。2018年3
月8日,特朗普总统签署公告对所有进口钢铁和铝分别征收25%和10%的

关税。①3月22日,特朗普总统宣布将对5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关税,

并限制中国对美国科技产业投资。② 可能发生的贸易战对当前的国际贸易

秩序的稳定性预期形成直接冲击。

然而本文认为,当前的国际贸易秩序不会发生崩溃。只有当世界主要

贸易国分别放弃世贸协定框架,国际贸易的开放性从整体上受到不可逆的

限制,国际贸易秩序才会被认为发生崩塌;而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这不符

合绝大多数国家的利益。在美国宣布这一系列单边贸易保护政策之后,各

主要贸易国纷纷强调世贸贸易准则,谴责美国的行为;在美国国内反对贸易

保护政策的声音也很强大。这些舆论对特朗普政府的贸易政策有约束的作

用。此外,中国和德国对于稳定的国际贸易秩序有经济和政治上的双重需

求,因此中德也很有可能对美国做出一些让步,牺牲少许贸易利益,以维护

当前的国际贸易秩序。

国际贸易秩序类型的改变也同样是有条件的。只有当世界主要贸易国

舍弃了当前自由贸易与公平贸易并行的贸易价值观,接纳了新的价值观(譬

如以公平贸易为主导的国际贸易价值观),国际贸易秩序的类型才被认为发

生改变。在国际贸易规则制定权分散,美国不再有能力主导贸易价值观的

当下,主流贸易价值观要发生变化还需要很长的一个过程。

①

②

金旼旼、高攀:《美国宣布对进口钢铁和铝产品征收高关税》,凤凰网财经,2018
年3月9日,http://finance.ifeng.com/a/20180309/16018817_0.shtml。

21世纪经济报道:《美国将对500亿美元中国商品加征关税,主涉及科技电信业》,
新浪,2018年3月23日,http://tech.sina.com.cn/it/2018-03-23/doc-ifysnevk9171669.
shtml。


